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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外交经费充足是外交活动能正常展开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

注北洋外交，但对北洋政府外交经费的来源与支用方式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在民初财政

盈亏变动的大背景中，考察了北洋政府外交经费的收支结构与变化轨迹，讨论了经费问题

对外交官员之影响。 正常情况下，北洋政府的各项外交行政开支应以财政部的定期拨款为

主要经费来源。 但由于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财政长期处于困境之中，财政部应承担的外交经

费常无法按时发放。 在财政拨款难以依靠的情况下，外交部及驻外机构只能靠海关的船钞

拨款及各项临时收入勉强维持行政开支。 经费短缺迫使外交官员耗费大量精力在争取款

项上，影响了外交行政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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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老师培育项目”（批准号：１９ｗｋｐｙ５２）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相关综述见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戴海斌《从“北洋外交”研究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

新取向———对近年几部海外著作的评述》，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 ３４ 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９５—３２７ 页；唐云路《外交史研

究的趋向———近十年来民国外交史研究综述（２００２—２０１１）》，金光耀、栾景河主编：《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５３５—５５８ 页。

②　 如川岛真在《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一书中所言：“中华民国靠外交制度近代化提高国际地位的目标在财政方面碰了壁”，见

川岛真著，田建国译《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０６ 页。 李育民在研究北洋政府废约问题时也提到：外交

家的个人努力虽然可敬，但难免不被政治与财政乱象吞没，见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３３ 页。 唐启华在《北京

政府外交行政机构的演变》一文中亦有类似表述，见唐启华《北京政府外交行政机构的演变》，周煦、叶健青：《中华民国外交志（初

稿）》，台湾“国史馆”２００２ 年印行。

③　 据笔者所见，目前对北洋政府外交经费讨论最详细者，为岳谦厚的《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及

张齐显的《北京政府外交部组织与人事之研究（１９１２—１９２８）》（花木兰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但两书所引用材料基本都是当时的预算

资料，张齐显亦坦承：“我们所了解的仅是当时政府拨列外交预算的情形，而实际上外交部财政的运作情形，由于资料上的短缺，并无

法完全归纳清楚。”参见张齐显《北京政府外交部组织与人事之研究（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 ９２ 页。 此外，民国外交学者陈体强的《中国外

交行政》（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３ 年版）一书对外交经费问题有简要讨论，唐启华的《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东大图书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版）一书对国联经费有专门研究。 从财政史角度专门考察近代中国外交经费者，只有民国时的财政学者陈文进，但

其研究集中于晚清、未涉及民国，见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１８６１—１８８４）》，《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１ 卷第 １ 期

（１９３２ 年）；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１８７５—１９１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１９３３ 年）。

外交经费是外交的经济基础，其充裕与否对外交活动之开展有不小的影响，是我们研究外交史

时不应忽略的问题。 近年来，“北洋外交”成为一个学术热点，①但对北洋政府的外交经费，学界尚缺

乏专门研究。 财政史研究者对此问题关注不多，相关论著在考察北洋财政时，多集中于分析整体的

财政收支结构或关税、国债等重要的税收类型，对政府经费的实际收支方式及财政对各项政务的具

体影响关注较少，在论及外交经费问题时多为一笔带过。 外交史论著中也缺少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一些外交史研究者虽已注意到经费问题对北洋外交的制约作用，②然在讨论外交经费时，基本都是根

据财政预算与制度规章做简单论述，而未将外交经费问题放在北洋财政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分析。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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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政府时期的预算数字与制度规章常与真实的收支状况有很大差异，不了解当时中央财政的实际运

转情况，仅据这些纸面信息展开考察，很难揭示外交经费的真实面貌。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民初的财

政大环境中，深入考察北洋政府的中央外交经费，①这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民国前期中央财政

的运转方式。
下面，笔者将利用北洋政府外交、财政方面的档案及其他相关史料，勾勒北洋政府外交经费的收

支结构与变动轨迹，并考察经费问题对外交官员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外交经费的收支结构

北洋政府中央外交经费的常规来源为财政部拨款、海关解款及美国退还庚款，在中央财政能正

常运转的情况下，三者一般占到外交收入的九成以上，参见表 １。
表 １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５ 财政年度外交部的收入构成

外交收入合计（万元） 财政部拨款占比（％ ） 海关解款占比（％ ） 退还庚款占比（％ ） 以上三者总计（％ ）

１９１３ ４９５ ６ ３８ ６ １５ ９ ３７ ３ ９１ ８

１９１４ ３８２ ０ ４５ ３ １８ ９ ３２ ９ ９７ １

１９１５ ４２５ ８ ４７ ０ １４ ８ ３４ ９ ９６ ７

　 　 资料来源：《外交部第二次统计表（民国二年分）》（１９１６ 年刊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外交部》第 ７４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出

版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９ 页；《外交部第三次统计表（民国三年分）》（１９１８ 年刊印），《北洋政府档案·外交部》第 ７６ 册，第 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８—５２３

页；《外交部第四次一览表（民国四年分）》（１９１９ 年刊印），《北洋政府档案·外交部》第 ７９ 册，第 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２ 页。 为节省篇幅，下文所引《北洋政府档

案》均不再标明编者。

说明：财政部拨款仅包括财政部所拨本部经费和出使经费，财政部对其他外交支出的小额拨款因原表缺少说明，未能列入。 海关解款根据原表内

本部经费和出使经费的“各关拨款”项加总而来。 退还庚款据原表“清华学校经费”“游美学务经费”加总得出。 本文中的财政年度均指当年 ７ 月 １ 日

到次年 ６ 月 ３０ 日。 在 １９１５ 年下半年和 １９１６ 年上半年，北洋政府一度将财政年度改为历年制（１ 月 １ 日到 １２ 月 ３１ 日），但 １９１５ 年的外交部统计表是

１９１９ 年刊印完成的，其所列 １９１５ 年度收支数字仍以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到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为时段范围。

晚清时，中央外交经费主要从关税内拨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１９０１ 年后改外务部）经费主要来

自船钞，出使经费出自关税，户部拨款很少。② 辛亥革命期间，关税全部被用作偿付外债，不再拨作出

使经费。 此后，财政部直接拨款遂成为外交经费的主要来源。 表 １ 显示，在 １９１３ 到 １９１５ 财政年度，
财政部拨款占外交部收入之比重分别为 ３８ ６％ 、４５ ３％和 ４７ ０％ ，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正常情况

下，外交部会参照年度预算制定外交经费的月度支出标准（月度支付预算书），经财政部审核同意后，
即由国库照以上标准按月拨款（如有预算外支出，则依临时支出办法，经外交部申请，由财政部筹款

发放）。 但因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财政常常短缺、预算实施不力，财政部拨款很不稳定，有时不能按时

足额发放。 特别是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财政形势不断恶化，国库拨款每有拖欠，外交经费更多要依赖

外交部的各项独立收入。
外交经费的另一项重要常规收入是海关定期解款（下文讲到的关余拨款为临时收入，不在其

内），其主要来自三成船钞。 该款由各地税务司定期汇交江海关，经江海关监督汇给税务处，再由税

务处交予外交部。 其支用基本是由外交部独立掌握，财政部难以干涉，只是收支数目需报财政部、审
计院审核。 该款主要用于外交部本部支出，只有本部支出有余时，剩余部分才会作为机动部费，拨作

其他开支。 所谓船钞，系各地税务司按出入关船只吨位征收的一种管理费。 晚清时，船钞之三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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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北洋政府时期，除中央外交机构外，也存在交涉署等地方外交机构，对这类机构产生的外交经费，本文暂不讨论。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载泽任度支部尚书后，度支部开始推进财政统一，着手将中央各部院收支统归度支部管理，参见刘增

合《“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０４、１０６ 页。 受此影响，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四月，出
使经费改由度支部统一经理，但资金来源仍为关税，只是管理权从外务部转到度支部，见《榷算司发电》（宣统三年三月）、《榷算司

发电》（宣统三年四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以下简称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２ － ３２ － ０５４ － ０３ －
００１、０２ － ３２ － ０５４ － ０４ － ００１。



指定解交总理衙门。① 辛亥革命后，三成船钞仍继续汇解外交部。 到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受一战影响，船钞

短收，解交外交部部分从三成减至一成七。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起，船钞全数用于港务，解外交部之款改从海

关正税内拨付，数额按一战前船钞年均数之三成计，此后该款即改称“抵补船钞项下三成”。② １９２１
年，因财政部无力拨款，外交经费紧张，经外交部与总税务司交涉，从是年 ８ 月起，抵补三成船钞款从

每月 ５ ４ 万元提高到 ７ ７４ 万元。 １９２６ 年后，外交经费短缺问题更为严重，总税务司同意从是年 ７ 月

起，在抵补三成船钞外增拨一成船钞给外交部。③ 各年船钞（抵补船钞）内所拨外交经费的具体数目

可见表 ２。 除船钞（抵补船钞）拨款外，海关还有以其他名目给外交部的定期拨款，但数目较小。④ 单

从数额看，海关所解外交经费规模并不很大。 表 １ 显示在 １９１３ 到 １９１５ 财政年度，海关解款只占外交

部总收入的 １５ ９％ 、１８ ９％和 １４ ８％ 。 但由于该项收入较稳定，当财政部无法及时拨款时，它即成为

外交部至关重要的一笔款项。
表 ２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２７ 年船钞（抵补船钞）内所拨外交经费数目表 单位：万元

年份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数额 ６１ ７ ６９ １ ６７ １ ５３ ８ ４３ ２ ５４ ９ ６４ ８ ６４ ８

年份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数额 ６４ ８ ７６ ５ ９２ ９ ９２ ９ ９２ ９ ９２ ９ １１４ ６ １３４ １

　 　 说明：以上数字系根据上文所述总税务司拨付船钞方式的变化情况及各年船钞数额折算而来。 船钞数据取自江恒源编《中国关税史料》第 ４ 编，上

海书店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２、１３ 页。 原单位为海关两，此处按 １ 海关两 ＝１ ５ 银元折算。

美国退还庚款亦是外交经费的一大来源。 １９０８ 年，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款给中国。 此后，该款

按月拨交外务部（外交部）收存。 按美方要求，此款应全部用于清华学校及游美学务。 然每年返还庚

款多会超过清华及留美所需，剩余资金便由外交部存储为基金。 在 １９２１ 年前，“该款的管理并非无

可挑剔，账目制度与审计也有待完善”，⑤有时会被外交部挪作他用。⑥ 到 １９２１ 年，外交部和美国驻

华使馆联合组成清华校务暨游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剩余庚款基金。⑦ 此后，外交部

即难以再将此款改作其他用途。
外交部及其所属机构还有一些杂项收入，大致包括：第一项，外交部本部的杂项收入，分为平

余⑧、利息、租金、出售书籍与物品、罚款及其他等项；第二项，俄文专修馆收入，主要为该馆的存款利

息收入、中东铁路拨款及所收学费；第三项，清华学校学生膳食收入。 第四项，照费，即各领事馆发放

护照签证、货运许可证时收取的费用。 其数额都不大，在外交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
以上为外交部的常规收入，除此之外，还会出现一些非常规收入，主要包括外交部争取来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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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晚清时三成船钞的详细分配情况参见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１８６１—１９１０）》，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３
页；任智勇《晚清财政开支的另一种面相———以三成船钞为例》，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近代史学刊》第 ７ 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９５、９６ 页。
魏尔特：《关税纪实》，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统计科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５８—６０ 页；《船钞事》（应在 １９２０ 年前后），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０６ － ０４２ － ０２ － ０１５。
《关税纪实》称新拨款为船钞之二成，但据档案资料，二成船钞实际是一半给税务处，一半给外交部，见《税务处关于提拨关

税充抵经费相关文件》，《北洋政府档案·税务处》第 １４８ 册，第 ３１２—３３３ 页。
１９１３ 到 １９１５ 年度海关所解外交经费总数（见表 １）要稍大于同期船钞内所拨外交经费数（见表 ２）。 而据各年度的外交统计

书，除拨作本部经费的船钞款外，海关对出使经费亦有少量拨款。 但《关税纪实》未列这一时期海关于船钞（抵补船钞）外给外交部的

定期拨款，这说明除船钞解款外，海关在外交方面的定期拨款数额不大。
颜惠庆著，吴建雍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５１、１５２ 页。
据曹汝霖回忆，在他担任外交次长期间（１９１３ 到 １９１６ 年），曾应内务总长朱启钤之请，从退还庚款中拨出 ２０ 万用于热河行

宫宝物展览。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４０ 页。
《外交部令》，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１ 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５３、２５４ 页；颜惠庆：《颜

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 １５２ 页。
平余为清代陋规之一种，总理衙门从各海关所收银两为十足库平银，但放款时，总理衙门会从每两中扣除六分，供内部杂项

开支。 民国成立后，该制度仍然保留。



特拨及公债借贷收入。 按当时的财政理念，正常情况下，经常支出须有经常财源，不能依赖临时收

入，否则难以长久维持。 只有突然出现新增支出而又无余存资金可拨时，才有必要寻求临时收入。①

但在北洋政府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中央财政运转失序，外交经费极为依赖非常规收入，本文第二、
三节将有进一步说明。

在支出方面，中央外交经费主要包括本部经费、出使经费、外交部所属学校经费，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又增加了国联经费。 除上述常规支出外，还有因派遣专使团、增设临时委员会等原因而出现的非

常规支出。 各项支出大体都可分为薪俸、公费及临时支出三部分。 薪俸为公务人员的正常薪水所

得，按相关规章，各职级人员的薪俸各有一定数额。 公费为各机关常规的办公用费，一般根据票据报

销，不能超过限额。 临时支出系未预计到（或难以预计数额）的开支，其支用应先行汇报外交部，事后

实报实销。 下面我们来分别考察各项支出的支用方式、款项来源与经费规模。
第一部分为本部支出，包括外交部部内官员的俸给、办公费、杂费、交际费、调查费、犒恤津助等

项。 俸给、办公费、杂费属经常支出，有一定限额；其余各项为临时支出，依实际需要申报支给。 俸给

是其中占比最大的一项，一般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② 本部经费主要来自海关拨解的船钞款。 在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１５ 财政年度，海关解款分别占到本部收入的 ９３ ７％ 、９３ ２％ 、９２ ７％ 和 ８９ ３％ （资料来源

同表 ３）。 １９１６ 年下半年起，由于海关解款减少，财政部开始补助一部分本部经费。③ 但到 １９２２ 年

后，因财政困难，财政部停止了此项拨款，④船钞款遂再度成为外交部本部唯一的大额收入来源。
表 ３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１６ 财政年度中央外交支出构成 单位：万元

本部经费 俄文专修馆经费 清华学校及游美经费 出使经费 合计

１９１２ ４６ ９ ４ ０ ６６ ２ １６８ ９ ２８６ ０

１９１３ ６２ ２ ４ ０ １５９ ７ １９７ ０ ４２２ ９

１９１４ ７３ ０ ４ ４ １００ ９ １９１ ９ ３７０ １

１９１５ ７４ ３ ４ ４ １１４ ９ ２０５ １ ３９８ ８

１９１６ ６６ ８ ４ ６ １３９ ７ １８１ ２ ３９２ ３

　 　 资料来源：《外交部第二次统计表（民国二年分）》（１９１６ 年刊印），《北洋政府档案·外交部》第 ７４ 册，第 ２２４—２２７ 页；《外交部第三次统计表（民国

三年分）》（１９１８ 年刊印），《北洋政府档案·外交部》第 ７６ 册，第 ５１８—５２１ 页；《外交部第四次一览表（民国四年分）》（１９１９ 年刊印），《北洋政府档案·

外交部》第 ７９ 册，第 ７１、７２、２５８—２６１ 页；《第五次外交统计表（民国五年分）》（１９２１ 年刊印），《民国文献类编》第 ２４８ 册，第 ５１、５２ 页。

从表 ３ 来看，在民国成立之初，因财政状况不好、外交总长陆征祥又对部员数量控制很严，本部

支出数额较小，１９１２ 财政年度仅支 ４６ ９ 万元。 在 １９１３ 年 ９ 月孙宝琦继任外长后，部员数目大增，部
费随之增加，⑤在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到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间，本部支出达到 ６２ ２ 万，到 １９１５ 财政年度增至 ７４ ３
万。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到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间，因财政状况恶化及船钞拨款减少，部费稍减至 ６６ ８ 万。 此后的

本部支出数额缺少完整统计，不过据零星材料可知，在 １９２６ 年初，外交部每月应支部费高达 １１ 万元

（全年 １３４ 万），⑥是民初的一倍左右，而由于有海关解款这一独立收入来源，在大部分时间内，外交部

本部经费基本能足额发放，实支数额与应支数额相差不大，故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前中期本部经费的实际

支出规模应高于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 但到 １９２６ 年下半年，随着北洋财政步入绝境，部费发放出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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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２４１ 页；杨汝梅：《民国财政论》，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７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１６ 财政年度俸给占本部支出比例分别为 ５６ ０％ 、５２ ４％ 、５７ ４％ 、５８ ３％ 、６７ 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３。
在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到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间，财政部拨款占本部收入的 ２５ ２％ ，船钞降至 ７１ ５％ 。 《第五次外交统计表（民国五年分）》

（１９２１ 年刊印），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等编：《民国文献类编》第 ２４８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５、４６ 页。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 １ 编，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 ９１０ 卷，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１５、１２３ 页。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１１４ 页。
《外交部裁员之因果》，《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第 ２ 版。



题，①支出规模开始收缩，据 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北洋政府核定的支出标准，外交部本部经费已减至每月

５ ５ 万元（全年 ６６ 万元）。②

第二部分为出使经费，亦称使领经费，是外交部所管各项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一项，包括驻外使领

馆的官员俸给、公费及另款支出。 驻外官员的俸给除按官阶发放的本俸外，还有依驻在国消费水平

发给的勤俸，以适应国外生活所需。③ 和本部经费一样，出使经费中俸给一般也要占到支出总额的一

半以上。④ 公费用以维持各馆日常支用，包括房租、岁修（房屋修理）、公宴、文报、川资、洋仆、医药及

杂用等项。 各使领馆公费按当地物价水平及驻在地之重要性各有定额。 由于出使官员远在国外，
“与内地情形不同”，⑤其公费支出实际采用“定额包办制”，⑥即不似国内机构那样公费实报实销，而
是每月按固定数额拨发，使领馆可较自由地支配，只要不超定额即可。 另款包括上述各项以外的支

出及公费支出中超过定额的部分，以电报、使领馆人员川装、杂费为主。⑦ 正常情况下，出使经费中的

薪俸、公费会由外交部以银行支票形式按月汇出。 因存在汇兑损失，出使经费的发放有时并非直汇，
而是转汇到汇兑费较低的地区。 同时，驻外官员多会要求把薪俸留一部分在国内，由官员亲属在国

内领取，以避免汇兑损失，即所谓“留支”。
出使经费主要来自财政部拨款。 在 １９１３ 到 １９１５ 财政年度，财政部拨款分别占到出使经费的

９７ ３％ 、９７ ４％和 ９８ 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３）。 但由于财政部拨款经常存在拖欠，很多时候出使经费

实际要靠外交部的临时筹款及驻外使领的自行筹借来维持。 使费规模在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大致维持在

每年 ２００ 万元左右。⑧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由于使领馆数量增加，驻外官员的额定规模扩大，⑨其应支规

模随之提升：１９２５ 年时为 ２８８ 万（每月 ２４ 万），１９２６ 年达 ３３６ 万（每月 ２８ 万元）。 但因款项无着，
其实际支出要远小于应支数额，下节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第三部分为外交部所属各学校经费，主要为两部分，其一为清华学校及留美学务经费，其规模在

１９１２ 年为 ６２ 万元，之后持续增加，到 １９２１ 年提高到 １６７ 万，１９２７ 年达到 ２０３ 万。 此项支出主要来

自美国退还庚款及清华方面自行筹措的各项经费。 其二为俄文专修馆经费，该馆前身为东省铁路俄

文学堂，民国后改组为俄文专修馆，由外交部直辖，用以培养涉俄外交人材，１９２２ 年改名俄文法政专

门学校。 其经费主要来自该校本身的财产性收入及中东铁路拨款，规模大体维持在每年 ４ 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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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经费穷窘》，《晨报》１９２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第 ３ 版。
《财政部为大元帅核定院部各署每月经费数目清单复审计院咨》（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北洋政府档案·审计院》第 １４６ 册，

第 ７７—１００ 页。
关于驻外官员薪俸的详细情况，参见岳谦厚《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第 １０８—１１０ 页。
１９１４ 到 １９１６ 财政年度俸给占出使经费比例分别为 ５６ ６％ 、５２ １％ 、５６ ８％ ，资料来源同表 ３。
《审查外交部所管出使经费民国四年一月分支出计算报告书》（１９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北洋政府档案·审计院》第 １４１ 册，第

３６８、３６９ 页。
《审查外交部主管各机关五六七八九各年度计算情形》，《北洋政府档案·审计院》第 １４４ 册，第 ６６５、６６６ 页。
《准驻崴陆总领事函称疑义各节兹转按条解释刷送参考由》（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１２ － ０１３ － ０２ － ００２。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１６ 财政年度的出使支出数额见表 ３。 而据 １９１９ 年外交次长与英国公使的谈话，当时使领各馆经费每年需 ２２８ 万

（每月 １９ 万），见《代理总长会晤英朱使问答》（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６ 册，全国图书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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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惠坚、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上），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６５２ 页。
马贵钧：《前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片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 ２４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８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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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之间。① 民国成立之初，清华与俄文两校收支由外交部出纳科统一管理，②但不久后改由各校自理

（收支情况需向部报备）。③ 总的来说，两校经费在收支上大体独立，受中央财政及外交部收入情况

影响较小。
第四部分为国联经费。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中国正式加入国际联盟，自此开始承担与国联相关的各项

费用，主要包括国联会费及中国驻国联代表处用费。 国联会费一直缺少稳定的经费来源，多由财政

部临时筹措拨付。 其对北洋政府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如折合为银元，１９２０ 到 １９２８ 年中国应承担会

费最高时达一年 ６４ ６ 万元，平均每年 ３８ ８ 万，数额几为本部经费的一半。 但因财政部筹款不力，国
联会费存在巨额拖欠，１９２０ 到 １９２８ 年北洋政府实际共缴纳 ９２ ３ 万元，只为应缴总额的 ２３ ８％ 。④

国联代表处开支主要包括办事人员的薪水、公费及国联开会时给代表、办事人员的川资津贴。 １９２０
年底代表处刚成立时此项支出为每月 ２ ５ 万元，１９２１ 年底减至每月 １ ３ 万（国联大会召开时为每月 ３
万，全年共计 １９ 万）。 之后因财政困难，代表处规模持续缩减，经费不断减少，⑤１９２６ 年全年代表处

只收入 １ ５ 万元。⑥

第五部分为其他支出，主要包括派出专使团及设立临时委员会所需经费。 为赴国外完成某项特定

外交任务，外交部需成立专门使团，如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专使团，这自然产生相应开支。 同时，外交

部成立了一些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专门委员会，⑦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多不支薪，但仍需提供一些经

费来支付车马夫役费用及办公费。⑧ 这些临时增加的支出应由财政部筹款拨付，但因国库支绌，财政

部常无款可拨，所需款项只能靠外交部自筹，往往不能及时发放，以致外交次长陈箓在议和筹备处的一

次会议上感慨：“中国往往对于外交出使经费不能先事预备，甚至因款无着，使者迟迟不能出发。”⑨

总结来说，在北洋政府时期，正常情况下，外交经费的收支机制应该是：财政部拨款为外交经费

之基础，用于支付出使经费、国联经费及其他各项无专款拨给的用度；海关所解船钞款覆盖绝大部分

本部支出；清华学校、俄文专修馆等附属机构靠其专项收入维持；另有部分临时性收入来调剂收支。
但因北洋政府的中央财政长期处于困境之中，有限的财政收入多被军费、债务支出挤占，财政部对各

项政费的拨款往往不能到位，外交经费的正常收支机制很多时候难以维持，外交部只能以海关解款

及各类临时收入维持开支，经费发放常无法及时。

二、外交收支的变动轨迹

上节从静态角度讨论了北洋政府外交经费的收支结构，本节将从动态的视角梳理民国前期中央

外交经费的变动轨迹。 笔者会着重考察外交部本部经费、出使经费、国联会费等项支出，至于俄文专

修馆、清华学校经费，因系独立收支，不再专门讨论。 依照北洋政府中央财政的变化情况，外交经费

之演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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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１６ 财政年度的俄文馆支出数额见表 ３。 １９２５ 年度其预算数额为 ４ ６５ 万元，见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 ３ 编，张
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 ９１３ 卷，第 ５６ 页。

《外交部会计出纳暂行简章》（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政府公报》第 ８３ 期（１９１２ 年 ７ 月），第 ３ 页。
《修改外交部会计出纳规则》，《政府公报》第 ７７６ 期（１９１４ 年 ７ 月），第 ３５—３８ 页。
以上根据《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 ２２２ 页“中国应摊国联会费缴费及欠费表（１９２０—１９２８）”所列数字折算

而来。 原表只列有美元数额，美元与银元间的汇率系依据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４４９ 页）所列历年上海美汇汇价换算而来。

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 ２７５—２８５ 页。
《国际联盟与中国》，《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２ 版。
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２２、２２３ 页。
《请由部款下拨垫本会一个月经费由》（１９２１ 年 ６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３７ － ０１４ － ０１ － ０２２。
《议和筹备处第五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外交档案文献汇览》第 ６ 册，全国图书馆文献

微缩复制中心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６７０ 页。



（一）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１３ 年上半年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停止向北京解款，中央财政面临极大困难。 外交经费亦陷入困境：按资政

院修正后的宣统三年预算，外务部本部经费、出使经费、美国游学经费总计 ２７８ ３ 万两，①折合银元

３８３ ２ 万元。 而 １９１２ 财政年度这几项支出之和实际仅为 ２８２ ０ 万元，经费支绌由此可见。
分项来看，本部经费因有三成船钞这笔稳定收入，未受中央财政危机的太大影响。 但出使经费

的发放出现了严重问题：晚清时，关税之一部分被指定用作出使经费。② 到宣统三年四月，出使经费

改由度支部经理，但仍是由关税内专款拨发。 辛亥革命期间，在京外国公使团及外籍税务司借口保

障外债，控制了关税的分配权（辛亥前，外籍税务司只负责关税征收，关税的保管及支用仍归中国的

海关监督管理），不再将关税上解北京，而是直接存入外国银行。③ 自此之后，各关应提使费停解，出
使经费无法再从关税内支给（船钞不在偿付赔款范围，故外交部的三成船钞未受影响）。 此后，出使

经费即改由财政部从国库经费中拨发。 辛亥前的关税拨款制度保障了出使经费的充足：关税内所拨

使费远大于当时实际的出使所需，④虽然这笔经费常被挪用、各地解款亦时有迟误，但毕竟收入来源

稳定而充足，故革命前极少出现使费支绌的情况。 民国成立后，出使经费无法再从关税内拨发，而财

政部又无力拨款，外交部便只能“停给使俸，减发公费”。⑤ １９１２ 年 ７ 月，外交部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接

济使费。⑥ 但袁除筹划向外国借款外，亦别无良法。 外交部只好要求驻外官员借自己的公私关系与

各国银行、商务人士接洽，寻求借款，以救济使费。⑦

（二）１９１３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１６ 年上半年

在 １９１３ 年下半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统治得以巩固。 北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中央集权，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财政方面，袁当局成功恢复了地方解款，并建立起中央专款制度（即将一些税

收指定为中央收入），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有所缓解。
在外交经费方面，本部经费的发放仍无困难。 而随着财政状况好转，财政部大体能按时拨款，出

使经费的发放也基本恢复正常，虽然仍存在拖欠，但欠发只限于个别使领馆，多数使领馆的日常开支尚

能得到保障。 本部支出、出使经费的实际支出规模均较此前有所增加：１９１２ 财政年度两者分别为 ４６ ９
万、１６８ ９ 万，１９１３ 年度各自提高到 ６２ ２ 万、１９７ ０ 万，到 １９１５ 年度已达到 ７４ ３ 万和 ２０５ １ 万，参见表 ３。

这一时期，外交经费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无力应对临时支出。 财政运转基本正常只是指经常性

收支大体相抵，但国库仍不丰盈，缺少能机动使用的预备资金。 当临时出现额外支出时，财政部往往

筹款不及。 如 １９１４ 年时，毕桂芳、陈箓被任命为专使，赴恰克图与俄国议定中俄条约。 据陈箓回忆：
“政府对于此项经费毫无预备，系临时由个人自行筹措，始得动身。”⑧毕、陈二人到恰克图后，预算经

费很快用罄，而续请拨款则迟迟不到，以致二人需反复致电求援。⑨ 再如对使领馆的另款支出及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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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６８《国用六》，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考第 ８２４５ 页。
早期是拨六成洋税的一成（即洋税总额的 ６％ ）作出使大臣用费。 １８８０ 年后，该项拨款增至六成洋税的一成五（即洋税总额

的 ９％ ），并加入招商局轮船留关六成税的 １５％ 。 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１８７５—１９１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１９３３ 年）。

魏尔特：《关税纪实》，第 １—１４ 页。
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１８７５—１９１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１９３３ 年）。
《商借使费有法人甘锡雅到京面订办法嘱先电闻》（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２０ － ００５ － ０４ － ００１。
《外交部呈请迅筹经费接济出使代表文并批》（１９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政府公报》第 ８５ 期，１９１２ 年 ７ 月，第 ３ 页。
《商借使费有法人甘锡雅到京面订办法嘱先电闻》（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商借奥公司使费案》（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１３ 年 ２ 月），台

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２０ － ００５ － ０４ － ００１、０３ － ２０ － ０１６ － ０１。
《议和筹备处第五次会议速记录》（１９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外交档案文献汇览》第 ６ 册，第 ２６７２ 页。
《收恰克图专使电》（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收恰克图专使电》（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收恰克图毕、陈专使电》（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收恰克图毕、陈专使电》（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３２ － １６５ － ０１ － ０４１、０３ － ３２ － １６５ － ０２ － ００３、０３ － ３２ － １６５ －
０３ － ０１５、０３ － ３２ － １６５ － ０３ － ０３０。



提高导致的使费短缺，财政部及外交部往往无力拨款填补，只能靠驻外使领自行挪借来补上缺口。①

（三）１９１６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２０ 年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袁世凯称帝失败，抑郁而终。 此后，中央权威日渐低落，北洋当局对地方财政的控

制能力急转直下。 地方解款、中央专款的上解数目不断减少，财政部的常规性收入日趋萎缩，再加上

内乱加剧、军费浩繁，财政部常常无法按时发放各项政费。 不过，在这一时期，借助新出现的一些意

外收入（展期的庚子赔款、停付的德奥赔款及 １９１７ 年后出现的关余收入）及大量发行公债，中央财政

虽无法正常运转，但还能拆东补西、寅吃卯粮。 政费于拖欠之后，尚有补发希望。
如落实到外交经费，在这一时期，各项外交支出的情况分别是：本部经费与此前类似，靠海关拨

款的支撑，基本可保无虞。 在出使经费方面，财政部拨款常出现问题，或无法足额拨发，或发放不能

及时，故使费一度出现拖欠。 如在 １９１６ 年下半年和 １９１７ 年上半年，财政拨款无着，驻外各馆只能靠

“临时筹借款目”维持。② １９１８ 年下半年，出使经费亦出现过拖欠，到是年底，出使经费共计欠拨

１２３ ９ 万元（约为 ６ 个半月的使费）。③ 但靠外交部争取来的关余拨款等项收入，出使经费仍能在较

短时间内补发偿清，故按全年计算，１９１６ 到 １９１９ 年外交经费的拖欠情况尚不严重，参见图 １。 至于在

临时经费方面，其筹措仍困难重重。 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巴黎和会使团经费，让财政部和外交部头疼

不已。 在 １９１８ 年底，内阁决定拨 １０ 万元为使团经费。 但财政部拨款无法到位，以致延误了陆征祥等

使团成员的行期。④ 最后是靠外交部向银行借款 ９０ 万元，专使经费才有着落。⑤

从外交支出的总体规模来看，因机构增加、事务日繁，这一时期外交支出总额较此前有所增加。
我们虽找不到 １９１６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２０ 年外交支出的完整统计，但可以知道以下两点：第一，这一时期

外交经费的应支规模要高于此前，１９１３、１９１４、１９１６ 财政年度中央外交经费的预算数分别为 ３３１ ２
万、３３３ ７ 万、３３５ ８ 万，１９１９ 年度已增至 ５１７ ８ 万。⑥ 北洋政府时期预算制度并不完善，中央政府核

准的支出标准（应支标准）不完全等同于预算，但预算数字的增加还是能大体反映应支经费规模的扩

大。 第二，根据图 １，在 １９１６ 到 １９１９ 年间，外交经费的拖欠问题尚不严重，全年来看，外交经费大体

能按应支标准足额拨发（或补发）。 由此可推断，这一时期外交经费每年的实际支出规模应较此前有

不小的增加。
（四）１９２１ 年后

１９２１ 年起，北洋政府“政局愈纷，财源渐枯”，⑦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各省向中央的解款基本停

止，各项中央收入也多被地方截留；此前赖以维系的关余、公债收入亦越来越难仰仗———关余大部分

被用于整理内债，１９２３ 年后基本不再拨作政费，内债也因难以找到可靠担保，发行越来越受限；这一

时期盐余（盐税在支付完外债赔款后的剩余部分）虽有增加，但很快被抵押殆尽。 总体上，１９２１ 年

后，北洋财政好比人站在深可及颈的水中，如政局较稳定、能争取到临时收入，还能暂缓一口气，一旦

政局变化、筹款无着，即陷入绝境。
于外交经费而言，这一时期，因加入国联、驻外机构增多，外交支出的应支规模进一步扩大：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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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参事厅收电簿》（１９１５ 年），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外交档案文献汇览》第 １ 册，第 ８１、１０５、１３０、２９５ 页；第 ２ 册，第 ８５３
页；第 ３ 册，第 ９４７、１１１７、１１１９、１１２０、１１７３ 页；第 ４ 册，第 １４１３、１４１４、１４９０、１５０８ 页。

《第五次外交统计表（民国五年分）》（１９２１ 年刊印），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等编：《民国文献类编》第 ２４８ 册，第 ５０ 页。
《收财政部密咨》（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５ 册，第 ２１９５ 页。
石建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９４ 页。
《收财政部密咨》（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５ 册，第 ２１９５ 页；《收财政部函》（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６ 册，第 ２４９１—２４９２ 页。
《１９１３ 年度国家预算总册》、《１９１６ 年度国家岁出预计书》、《１９１９ 年度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

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３ 辑《财政（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９５、２９８、３０５、４０３—４０８、５３９—５４２、６７２、７１４ 页。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 １ 编，第 ７６ 页。



《暂编 １９２５ 年度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１９２５ 年前后中央外交经费的预算总额已达 ６８０ ３ 万，①比

１９１９ 年度增加 ３１ ４％ 。 但如图 １ 所示，１９２１ 年后，财政部给外交部的实际拨款数额锐减，在 １９２４ 年

仅有 ２８１ ８ 万，比 １９２１ 年下降 ４１％ ，外交经费在实支与应支间的差额越来越大，经费拖欠问题日益

严重。 １９２５ 年后财政部的拨款数缺少完整统计，但结合相关材料，北洋末期的财政拨款情况更趋恶

化，外交经费的真实支出规模甚至已不及民国成立之初———１９２６ 年下半年后，外交部本部经费与出

使经费实际支出之和不超过每月 １５ ５ 万元，②低于 １９１２ 年度的月均 １８ ０ 万元。 在机构数量、应有

开支规模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实际经费数却急剧萎缩，日常外交行政因此陷入极大的困难。

图 １　 部分年份财政部实拨与欠发外交经费的数额统计

资料来源：财政部实拨中央外交经费系根据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第 １ 编（第 １１５、１２３
页）的数据计算而来。 财政部欠发中央外交经费（即财政部实拨外交经费与应支标准间的差

额）见张英华《计划财政刍议》，《银行月刊》第 ３ 卷第 ５ 号（１９２３ 年）。 张英华时任财政次长，
其所列数字应较为可信。 原表仅列有 １９２２ 年前 ８ 个月的欠发数目，此处将其按比例折算为

１２ 个月的数目。

在驻外机构方面，１９２１ 年 ３ 月，外交总长颜惠庆向总统专门报告了出使经费的短缺情况。③ 该

年下半年，外交部告知各驻外使领馆，政府无款可发，要求各馆自筹经费、减少开支。④ １９２２ 年上半

年，靠关余拨款，使费一度续发，但关余用完后即再陷拖欠。 到 １９２３ 年上半年，驻外使馆经费积欠达

１１ 个月，驻外各使两次联名致电外交部，威胁如不发俸，将集体下旗回国。 代理部务的外交次长沈瑞

征因使费事数度提出辞职。⑤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起，借新发行的 ５００ 万元使领库券，使费得以重新发放。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北洋政府又发行公债 １ ５００ 万元，用作中央紧急政费及出使经费。⑦ 借两次公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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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编１９２５ 年度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３ 辑《财政（一）》，第８３０、８５２ 页。
据 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北洋政府核定的各部预算，外交部本部经费为每月 ５ ５ 万，出使经费为每月 １０ 万，见《财政部为大元帅核

定院部各署每月经费数目清单复审计院咨》（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北洋政府档案·审计院》第 １４６ 册，第 ７７—１００ 页。 当时的实际支

出应达不到这一数额，证据为：其一据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申报》的报道，当时外交部本部经费与出使经费之和为一月 １２ 万元（《外部月缺

二十余万元》，《申报》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第 ４ 版），而 １９２７ 年外交经费的发放情况并不比 １９２６ 年底好。 其二在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北洋当

局再度对预算进行了核减，出使经费仍为每月 １０ 万，本部经费减至每月 ４ ４ 万，见《北京政府新预算单》，《大公报》 （天津）１９２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第 ２ 版。

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 ２ 卷，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７ 日，中国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９ 页。
“Ｆｒｏｍ ｄａｙ ｔｏ ｄａ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Ｄｅｃ ７，１９２１
《沈瑞征力争使领经费之辞呈原文》，《顺天时报》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２ 日，第 ２ 版；《各公使下旗回国将即实行》，《顺天时报》１９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第 ２ 版。
《使领库券发行之经过》，《银行月刊》第 ４ 卷第 ３ 期（１９２４ 年）；《悉索敝赋之财讯》，《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第

３ 版。
《咨内务部十四年公债指定专作中央紧急政费及使领经费之用》（１９２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财政月刊》第 １２ 卷第 １３６ 期（１９２５

年）。



在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 年，使费才基本能按月拨发。① 但旧欠仍未偿清，到 １９２６ 年上半年，北洋政府还积欠有

大半年的使费。②

在国联方面，国联会费并无指定款项来源，均靠财政部设法挪拨。 而财政部无力筹集此笔经费，
导致国联会费拖欠严重：截止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北洋政府结束，北京当局仅缴齐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的会费，
１９２２、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的会费分别拖欠 １８％ 、９１％和 ８４％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１９２５、１９２８ 年则分文未付。③ 至于

国联代表处经费，筹措亦极困难，据 １９２７ 年戈公振在日内瓦获知的信息，代表处所得拨款逐年减少，
“洵不胜每况愈下之感”。④

在专使团及各委员会方面，其资金筹措更属艰难。 如 １９２１ 年北洋政府需派代表出席太平洋会

议，因财政部无力拨款，外交部只能向银行界借款 ７０ 万元，使团方始成行。⑤ 再如 １９２１ 年成立的和

会研究会，其经费应由财政部按月发放，但财政部迟迟不拨款，该会只能呈请外交部从部款内垫发。
然部内亦无余款，以致该会经费长期无着。⑥ 不过，有部分外交委员会因涉及关税事务，能从关税内

得到资助，其经费尚能稳定。
１９２６ 年后，随着北方政局动荡的加剧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开始，北洋财政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局，

外交经费的拨发变得更为困难。 甚至此前少有拖欠的本部经费都出现危机，⑦外交部被迫开始裁减

部员、节缩开支。 出使经费的发放更是陷于绝境，据驻意大利使馆三等秘书徐同熙在 １９２７ 年底开列

的发薪记录：１９２６ 到 １９２７ 年间，他只在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和 １９２７ 年 ７、８、９ 月领有部分薪水，其他月份则分

文未得。⑧ 在这种局面下，驻外官员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生计。 据驻英代办陈维城等在 １９２７ 年初致同

僚的一封函电中称，馆内“薪俸久欠，生活断绝，再无救济，流落堪虞，行人之官，沦同流丐”。⑨ 而据

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驻外使馆人员真有因薪水久欠，至每日挨饿，只进一餐

者。”整个使领体系几乎崩溃。 使领被迫集体向北洋政府请愿，多人弃职回国，一些甚至转投南方政

府。 国联会费倒是在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和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补交了一小部分。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这次拨款是因北洋

政府要努力恢复行政院院席、时任财政总长又恰好是与国联关系甚深的顾维钧，故北京当局竭力凑

出了这笔款项；１９２７ 年 ９ 月的缴费是因国联代表朱兆莘在此前不久投靠南方政府、北洋政府在国联

受到极大冲击，当时正值国联大会开幕前夕，张作霖当局迫切需要在国联上有所表示，故勉力拨发了

一笔会费。

总结来说，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外交经费经历了如下变化过程：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上半年，中央

财政支绌，外交经费的发放相当困难，只能靠临时借款勉强维持。 １９１３ 年下半年到 １９１６ 年上半年，
中央财政好转，外交经费发放大体恢复正常，其困难主要体现在难以筹措临时经费。 １９１６ 年下半年

到 １９２０ 年间，外交部的常规收入并不稳定，但靠各项临时收入，外交经费的发放虽有时延期，幸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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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 年 ３ 月，数位公使联名致电北京，称：“数年以来，使领各馆因经费久欠，无日不在窘乡，幸上年尚荷按月酌拨，旧欠虽未

能偿，现状犹资敷衍，近数月来忽复无着。”这说明 １９２５ 年时经费尚能正常拨给。 国家图书馆编：《外交部收发电稿》，全国图书馆文

献缩微复制中心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０８ 页。
《驻外使领经费昨日汇寄》，《顺天时报》１９２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第 ３ 版。
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 ２２２、２２３ 页。
《国际联盟与中国》，《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第 ２ 版。
《银行公会重要会议述闻》，《顺天时报》１９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第 ２ 版。
《请由部款下拨垫本会一个月经费由》（１９２１ 年 ６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３７ － ０１４ － ０１ － ０２２。
《外交经费穷窘》，《晨报》１９２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第 ３ 版。
《朱公使欠款事》（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４６ － ０１３ － ０１ － ００２。
《驻欧各国使领经费问题》，《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第 ６ 版。
《王景岐归国后之谈片》，《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 ２ 版。
《驻欧各国使领经费问题》，《大公报》（天津）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第 ６ 版；《驻外各使领与南京》，《大公报》 （天津）１９２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
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 ２４０—２５５ 页。



现长时间拖欠。 １９２１ 到 １９２５ 年间，中央财政恶化，财政部拨款已难指望，外交部只能自行寻找收入

来源，经费发放时断时续。 １９２６ 到 １９２８ 年间，北洋财政濒临崩溃，外交经费也陷入绝境。

三、政费短缺与外交经费的争夺战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由于北洋政府中央财政的失序，财政部常无力拨款。 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及

其下属官员如按正常规则坐等拨款，经费拨发遥遥无期，故只能主动出击、争取常规财政拨款外的经

费。 本节所要讨论的便是外交部及驻外官员如何展开经费争夺战。
在北洋政府时期，外交部最常争取的款项是关税。 辛亥革命后，关税支用由外国公使团把持，而

晚清时外交经费多出自关税，关税用于外交有前例可循。 外交部职司所在，最易与外国使团接洽，从
关税内争取经费遂成为外交部的常用筹款手段。 １９１７ 年前，关税只够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行政费，
无可动用之盈余。 随着关税数额的增加，从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起，关税除优先开支的关税行政费、特支经费

及外债赔款偿付外，尚有大量余款，出现所谓“关余”。 关余之动支需得列强驻京使团同意。 一般是

由财政部请外交部与公使团商定提取办法，经公使团同意后，由总税务司照议定办法拨发关余。① 在

参与提用关余的协商时，外交部常会借机提出从关余内拨发外交经费的要求：如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财政

部请外交部与公使团商洽提拨关余。 外交部便借机提出，在关余内拨 １８０ 万元，１２０ 万用于发放财政

部拖欠的出使经费，６０ 万用于偿还外交部为支付和会使团经费向银行的借款。② 又如 １９１９ 年夏秋

之际，财政部再度请外交部商洽拨用关余，外交部在给公使团的照会中除陈述财政部的要求外，又自

行提出从关余内拨出 １００ 万元用于发放使费。 为防夜长梦多、款项被财政部挪用，外交部并照会英

使，要求先行向存储关款的外国银行支用这 １００ 万元，待年末关余发放时再予扣还。③

公使团与外交部有频繁的工作联系，且外交经费拖欠、外交机构不能正常运作将不利于列强的

对华交涉，故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情况下，公使团对外交部的要求多愿意帮忙，很多时候会在照会内

指定一定数额的关余只能用于支付外交经费。 如 １９１９ 年上半年公使团在同意发回关余的照会中要

求，关余中的 ６０ 万元需用于出使经费，且这笔经费应直接交付各公使领事。 又如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英国

公使在照会中专门声明，关余内应有 ４０ 万元直接拨给外交部，用于出使经费。④ 有公使团的支持，外
交部对关余的要求便往往能得到满足：除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年大部分关余是以普通政费形式发给财政部、未
设专拨外交部的款项外，１９１８、１９１９、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外交部均从关余内争取到一笔不小的拨款，参见

表 ４。
但在 １９２３ 年后，北洋政府规定关余全部用作整理内债基金，⑤关余无法再拨作外交经费，外交部

只能去争取其他资金来源：第一个争取方向是关税的加征部分。 １９２３ 年，北洋政府重定货物价格、将
关税比例切实提高到实际货价的 ５％ ，关税数额有所增加，外交部遂要求从新增关税内提拨出使经

费。⑥ １９２６ 年底，为筹措赈灾经费，列强同意于关税正额外加征两个月的赈灾五厘附加税，⑦中国代

表借机在国联上提出延长此项加征，以支付中国的国联欠费及出使经费。 １９２７ 年，中方又在国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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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尔特：《关税纪实》，第 ５５６、５５７ 页。
《收财政部密咨》（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５ 册，第 ２１９５ 页。
财政部对外交部的私自行动颇为不满，直接致函英国公使，要求搁置外交部的照会。 《发领衔英朱使照会》（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收财政部咨》（１９１９ 年 ９ 月 １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６ 册，第 ２５４９、２５５５—２５５６ 页。
《收英朱使照会》（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领衔英朱使照会》（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收领衔英朱使照会》（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发财政部公函》（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收财政总长函》（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６
册，第 ２４９７、２５８５、２５８７、２５８９、２５９９ 页。

自 １９２１ 年整理内债案成立后，关余已被指拨为偿付整理公债案基金，但仍有其他方面的拨款。 直到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总统才正

式下令：关余全部用于公债基金。 魏尔特：《关税纪实》，第 ６０８—６１２ 页。
《总税务司拒关税拨政费》（１９２３ 年 ２ 月 ９ 日），江恒源编：《中国关税史料》第 １１ 编，第 １６ 页。
魏尔特：《关税纪实》，第 ８３ 页。



出：仿欧美各国例，由海关加收领事护照费来支付出使经费和国联会费。① 此外，１９２７ 年初，关税二

五附加税开征，在外交部的争取下，北洋政府计划从新征附税中拨出 ２００ 万元，用于发放出使经费。②

但这些努力绝少成功，其原因在于：中国关税为协定关税，加税需得列强同意，每每会遭到否决，如赈

灾附捐和护照费即因列强反对而未能实行。 虽然 １９２３ 年成功实行了切实值百抽五、１９２７ 年成功开

征二五附税，但财政困难已久，这些加税早为各方觊觎，外交部很难从中分一杯羹：１９２３ 年的增收税

款在当时引起北洋政府各部、九六公债投资者及广东军政府等多方的争夺，经各方博弈，最后确定增

收部分全部用于公债基金。③ 而 １９２７ 年二五附税开征后，因是由各地自征，“各处之二五附税悉为地

方截留，前项计画又未果行”。④
表 ４ 关余拨作外交经费统计表

同意拨付时间 拨款数额（万元） 详情

１９１９ 年初 １８０ ０ １２０ 万用于支付拖欠的 １９１８ 年使费，６０ 万用于偿还外交部向银行借垫的和会使团经费

１９１９ 年下半年 １３９ ３ ９９ ３ 万用于补助使费、４０ 万用于偿还财政部向银行借垫的和会使团经费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９４ ３ 补助出使经费

１９２１ 年底 ５０ ３ 偿还外交部向花旗银行、金城银行借款

１９２２ 年 ５ 月 ７５ 补助出使经费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７５ 补助出使经费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７５ 补助出使经费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６ 支付外交部洋顾问薪金

　 　 资料来源：本表主要根据魏尔特《关税纪实》第 ５５４—５７２、７２１—７６４ 页所列数字整理而得（原书所列数字多以规平银为单位，此处按 １ 两规平银 ＝
１ ３７７ 元银元折算），同时参考了下列档案材料：《收协和国领衔英朱使照会》（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收英朱使照会》（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发领衔英朱

使照会》（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国家图书馆编：《民国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 ６ 册，第 ２４８３、２４８５、２４９７、２５４９ 页；《关余用途其驻外使领馆经费一项希径向

汇丰银行接洽由》（１９２１ 年 ３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０８ － ０１３ － ０２ － ００５。

第二个争取方向是总税务司独立控制的那部分资金。 除关余外，北洋政府可通过要求总税务司

动用储备资金或压缩海关行政费，以关税特提款的名目，将一部分关税用作政费。 此外，船钞未用于

外债担保，也是可进行挤压的一笔资金。 外交部在这方面下力颇多，其成果包括：一些外交部所属委

员会的经费系由总税务司从关税内特支，如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之经费，１９２２ 年中国代表团出席修

改税则委员会之用度，１９２５ 年关税特别会议之费用，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修改税则委员会下属编订货价委

员会之维持费，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起拨发的中俄会议委员会、条约研究会经费补助，均是由关税内拨给。⑤

在船钞方面，１９２１ 年 １ 月，外交部以欧战结束已久、船钞已有增加，要求恢复三成船钞解交外交部的

旧制，总税务司虽拒绝了这一要求，⑥但同意抵补三成船钞款从每月 ５ ４ 万元增加到 ７ ７４ 万元。 此

后外交部仍继续争取船钞拨款，在 １９２６ 年，总税务司同意自该年 ６ 月起，除抵补三成船钞外，另由船

钞内提出一成按月呈缴外交部。⑦ 不过，这种形式的经费争取难度相当大，常受到总税务司的抵制，
所能争取到的资金也着实有限，对拖欠日久的外交经费仅是小有补益，无法扭转大局。

总的来说，在 １９１７ 到 １９２２ 年间，外交部通过在公使团与财政部间辗转腾挪，从关余内争取到不

少外交经费。 而 １９２３ 年后，关余不再拨作政费，外交部从关税内寻求援助变得越来越困难，即如

１９２８ 年初外交部致驻外各使的函件中所言：“曾屡次与总税务司磋商……往返磋议，几于舌敝唇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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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 ２１８、２６９ 页。
《公函》（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政府公报》第 ３８６７ 期，１９２７ 年 １ 月，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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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钞事》（应在 １９２０ 年前后），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０６ － ０４２ － ０２ － ０１５。
魏尔特：《关税纪实》，第 ５８—６０ 页。



而其结果则因时局关系……终以无成。”①

除关税外，借贷也是外交部非常倚赖的一种收入手段。 从上节中我们看到，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有两期北洋政府正式发行的国内公债（库券）———１９２３ 年 ８ 月的 ５００ 万元库券和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的

１ ５００万元公债涉及外交经费。 不过，因发行正式债券程序复杂、甚费周折，这种事例并不多。 更常见

的情况是，外交部依靠自身与外国政商各界接触频繁这一优势，直接联系外国银行与资本团体进行

借款。 这些政商团体为增进在华的政治与商业利益，很多时候会答应借垫外交经费。 如 １９１２ 年底，
外交部委托驻意大利外交代表吴宗濂筹措借款，以接济使费。 他先与一些外国银行接触。 但因当时

六国银行团正与袁世凯当局商定善后大借款，限制其他银行向中国借贷，于是吴找到他的旧友、法国

人甘锡雅（吴在晚清时曾在驻法使馆工作，与法国各界较熟识），请其与法国工团接洽贷款。 工团方

面为“将来工业上之报酬”，答应借 ２５０ 万法郎。②

对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北洋政府赖以维系的另一项重要收入———盐余，外交部亦在积极争取。 只是

相比其他各部，外交部在这方面并无优势，仅在 １９２３ 年以盐余为抵押获得了几笔外国贷款。③ 此外，
对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外交部也希望能从中分润。 但因北洋政府时期退还庚款谈判多不顺利，而
各国一般希望将退款用于文教事业，故外交部在这方面同样收获甚少。 外交部从退还庚款中争取到

外交拨款只成功过一次：１９２７ 年底，比利时同意退还部分庚款，并从中拨出 ３０ 万元用于支付驻比使

馆的各项欠费。④ 之后，外交部令驻美英日俄意等国使馆与所在国交涉，希望也能从这些国家的退还

庚款内提出一部分用作使费，但均未见效。⑤

不仅是外交部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收入来源，深受欠薪之苦的驻外官员群体亦绞尽脑汁地四处争

取经费。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外交部于分配外交经费时，常会上下其手、厚此薄彼，有时还会将使

费挪作部费或其他用度。 故驻外使领要优先得款，需给外交部施加足够压力：反复给部内发电催款，
靠个人关系向部里请托、施压，⑥用消极怠工、擅离职守的方式来抗议欠费，以至采取更激烈的行

动———如发表联合通电、威胁下旗回国或直接转投南方政府。 当然，更实质性的办法还是动用各方

关系去自筹经费。 正常情况下，驻外机构也会存在资金借垫，如有些支出需款甚急，待外交部批拨需

时太久，便向一些机构先行借垫，等拨款到后再作归还。 但因出使经费长期拖欠，借款已不再是调剂

收支的补充办法，而成为维持使领馆运作的基本手段。 这些借款有些得到了外交部的同意，有些则

是公使领事自行举借。 举债对象包括外国银行、驻在地华侨及外国政府等等。 由于缺少可靠的还款

来源，这些借贷很多成了无法偿还的坏账。 如驻英代办陈维城在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致外交部的电文中所

言：该馆欠款日多，“偶奉拨到经费，现状尚难维持，更无余款稍还旧欠，以致银行方面久失信用，函电

频催，穷于应付。”⑦此外，各驻外领事馆在签发各类证件、执照时可征收照费。 按外交部的规定，照费

的征收有一定的费率，收得款项需报部，由外交部根据清单分配作各领馆的公费与另款支出。⑧ 但到

北洋政府中后期，因拨款不能及时，外交部对照费征收已难控制，各领馆大多自收自用，私自加征相

当普遍，⑨照费成为各馆贴补馆用的一项独立收入。 不过在北伐开始后，由于侨民多倾向南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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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团借垫使费由》（１９２３ 年 ８ 月）、《转财部息借使费事》（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０４ － ００３ － ０３ － ０１９、０３ －

２０ － ００９ － ０９ －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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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拨庚款接济使费事》（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０８ － ０２３ － ０５ － ００１。
如梁启超在 １９２７ 年初，代其女婿周希哲（时任加拿大领事）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抱怨领事经费拖欠事，在梁的疏通下，顾维钧

答应汇款接济。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７１４、７２４ 页。
《驻英使馆公函》（１９２８ 年 １ 月），台北外交档，档号 ０３ － ０８ － ０２３ － ０５ － ００５。
《发驻外各领馆酌改照费办法训令》（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北洋政府档案·外交部》第 ７３ 册，第 ２９９、３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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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费征收变得非常困难，各领馆难再依靠此项收入弥补本馆开销。①

总结来说，由于北洋政府在财政上长期支绌，正常的拨款程序难以倚仗，能否给相关方面制造压

力、在常规收入外是否有其他经费来源，成为外交经费能否到手的关键。 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等因素

在经费筹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余论

在整个近代中国，中央政府的外交经费始终不充裕，而北洋政府比起此前的晚清政府和此后的

国民政府，在外交经费上还要更为支绌：晚清时清廷权威犹存，中央财政尚能维持，且外交支出规模

较小、又有关税作为保障，故外交经费尚少短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权威回升、关税基本恢

复自主，中央政府能控制的财政资源较前大为增加，虽然外交经费依然不宽裕，有时仍有短缺，但未

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外交经费拖欠。 而北洋政府权威低落已极、关税主权大多丧失，中央财政极为

脆弱，北洋政府时期便成为近代中国外交经费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
经费问题当然无法决定外交之成败。 外交行动的成功与否受国内外政局、外交官素质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经费问题只是影响因素之一。 虽然财政如此困难，但北洋政府依然建立起了一支高水

准的职业外交官队伍。 不过，经费短缺也确实在很多地方侵蚀了外交体制近代化本应带来的成果。
外交名宿颜惠庆曾在回忆录中感慨，“外交官在外交第一线披荆斩棘、勇敢战斗，而国内其他部门成

事不足，败事有余”，以致等待外交官的多为“无可奈何的遗憾的结果”。② 脆弱的政府财政无疑难辞

其咎。 如 １９２７ 年初，经外交交涉，比利时同意交还天津的比租界，但由于北洋政府无力支付比方索

要的租界建设款项，租界归还事实上被搁置。 直到 １９３１ 年，天津比租界才正式归还。③ 再如顾维钧

等千辛万苦争取到中国在国联中的行政院理事地位，但在 １９２３ 年国联第四届大会上，因拖欠国联会

费，中国失去了行政院席位。④

经费问题对日常外交行政的影响更为明显。 特别是驻外官员群体，因使费长期短缺，所受影响尤其

严重：外交部无力发放赴任川资，新任使领馆员只能自行向银行借垫，无力筹措者，则“一日无款，一日不

能赴任”，⑤造成不少被派出者滞留国内。 到任官员则因经费短缺，难以展开正常的对外交际。 如黄荣

良（１９２０ 至 １９２６ 年间任驻奥地利公使）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外使领生活且不克维持，何
能说到应酬。 然尽做客而不作主人，实在叫国家面子太下不去。 即以本人在奥国言，初去三年颇讲应

酬，后三年则实逼处此，不复有交际之余裕。”⑥驻外使领被迫耗费大量精力在筹措经费上，按葡萄牙公使

兼国联代表王廷璋在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给北洋当局的电函：“外交为体面官职，乃致形同告丐，非特无外交之足

言，且近于辱国。”⑦而一些普通馆员则连基本生活都成为问题，“甚至曾有因贫病交迫而至轻生者”。⑧

外交经费支绌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比如拖欠国联经费。 中国所欠会费长期占到全部

会员国欠费的七成以上，⑨这让中国在国际上饱受责难。 即如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国务会议议案所言：“积欠

会费各国，除我国外，系南美三四小国，而在欠费诸国中，我国为首屈一指，久经□注目。 而自加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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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以来，国际舆论尤属啧有烦言”。① 又如公使、领事馆之穷困。 使领馆为一国形象之代表，但北洋

政府因经费有限，无力在环境好的地段营建适宜房屋，只能租用一般民房作馆址。② 在 １９２０ 年后，因
经费拖欠加剧，驻外使领非但无法改善使领馆条件，有时甚至连房租都难以支付。 如驻仰光领事馆，
其房屋系租用民房，“本属木建，年久失修，每雨必漏”。 １９２３ 年，房屋到期，但“公费积欠已久，领款

悉索倾尽”，以致“若因循不迁，徒伤国体；如觅房另居，又非款莫举”。③ 有些使领馆竟然“房租积欠

多月，而被房东催迫凌辱；厨夫差佣薪工积欠终年，以致滋闹不堪；人员膳食，请求当地政府津贴”。④

而一些驻外官员甚至因欠款不还，被债主起诉到外国法院。⑤

放在北洋财政的大背景中，外交经费问题集中展现了北洋政府中央财政的实际运行状况及财政

困境对政府行政的具体影响。 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由于中央政府的税收控制能力有限，并要承担

巨额的军费、外债赔款支出，中央财政长期困难，很少能正常运转。 特别是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地方解

款停解、各项专款多被地方截留，财政部缺少稳定收入，而军费支出有增无已，严重挤占了其他政费

支出，这些导致财政部无力拨发各项日常行政用费，各部院经费长期遭受拖欠。 在此种局面下，正常

的预算拨款制度难以执行，中央各部院和外交部一样，只能千方百计、就自身职权来争取经费，如负

有北京城市管理之责的内务部，便靠着“拆皇墙、卖古迹”来贴补收入。⑥ 本该统一的财政权由此四

分五裂，进一步加剧了北洋财政的混乱程度。 相比较而言，在北洋政府各项中央政费中，外交经费尚

是较占优势的一项：外交部有海关拨款这一较可靠的收入来源，又能借助与外国政商各界的关系来

争取款项，且外交关乎“国家体面”，在财政拨款上往往能获得优先接济。 而如上文所言，外交行政尚

饱受经费短缺之苦，其他多数部院都缺少外交部的有利条件，其经费之短缺、日常行政之困难更可想

见。 北洋政府的整个行政体系受政费短缺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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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外交经费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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